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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 (第第第第 3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章 )及《印花稅條
例》 (第 117章 )，以實施在 2003至 04財政年度財
政預算案中提出有關債務票據及單位信託計劃

的稅項減免建議。

2.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a) 建議將現時 50%利得稅減免的優惠，從現時
只限於原來到期期間不少於 5年的債務票據
所得的利潤，擴闊至包括原來到期期間少於

7年但不少於 3年的債務票據。

(b) 從到期期間不少於 7年的債務票據所得的利
潤將獲豁免繳付利得稅。

(c) 建議與基金經理發行屬香港證券的單位信
託計劃下的單位或與贖回該等計劃下的單

位有關的轉讓文書，可獲豁免繳付《印花稅

條例》附表 1第 2(4)類所訂的 5元定額印花
稅。

3.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財政司司長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曾諮詢立法會

議員，並已考慮各專業團體及公眾的建議。

4. 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條例草案的政策事宜並無提交任何立法會事務

委員會討論。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

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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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實施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有關債務票據及單位信託計劃

的稅項減免建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03年 6月 25日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FIN CR 4/7/2201/02)。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3年 7月 9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第 112章 )及《印花稅條例》(第
117章 )，以實施在 2003至 04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有關債務票據及
單位信託計劃的稅項減免建議。

對《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的修訂

5. 目前，在香港發行及買賣債務票據所得的買賣利潤及利息收

入，須根據《稅務條例》繳付利得稅。來自某些債務票據的利潤及收

入已獲稅項減免。根據《稅務條例》，關乎政府債券、外匯基金債務

票據及多邊代理機構港幣債務票據的利息收入及買賣利潤，可免繳付

利得稅。在香港發行的其他債務票據如符合以下準則，從中所得的利

息收入及買賣利潤可享有 50%的利得稅寬減：

(a) 有關債務票據關乎一項債務發行，而所發行的票據由金融管
理專員所營辦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和結算；

(b) 有關債務票據在所有有關時間具有獲金融管理專員承認的信
貸評級機構所給予的並可獲金融管理專員接受的信貸評級；

(c) 有關債務票據原來的到期期間不少於 5年；

(d) 有關債務票據的最低面額為 5萬元或等值外幣；及

(e) 有關債務票據是在香港向公眾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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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稅務條例》，將現時 50%利得稅減免的優
惠，從現時只限於原來到期期間不少於 5年的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所得
的買賣利潤及利息收入的規定，擴闊至包括原來到期期間少於 7年但不
少於 3年的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至於原來到期期間不少於 7年的符合
資格的債務票據所得的買賣利潤及利息收入，條例草案建議將其可享

有的 50%利得稅減免，提高至 100%豁免。

對《印花稅條例》 (第 117章 )的修訂

7. 根據《印花稅條例》的規定，任何以主事人或代理人身份完

成其轉讓須在香港登記的證券 (香港證券 )的售賣或購買的人士，須製備
及簽立成交單據，並須在交易後兩天內促使該單據加蓋適當印花。該

人並須就登記轉讓簽立轉讓文書。目前，每份香港證券轉讓文書須繳

交 5元定額印花稅。另外，如轉讓是依據一項買賣而進行，每張成交單
據須繳交代價款額的 0.1%的從價印花稅。至於屬香港證券的單位信託
計劃，大部分轉讓只須繳付定額稅款而非從價稅，因為單位信託計劃

的基金經理是透過發行新單位及取消現有單位完成大部分的轉讓，而

根據《印花稅條例》，這些轉讓並不視作買賣，因此無須繳付從價稅。

至於不屬香港證券的海外單位信託計劃，在這些計劃下在香港獲分配

及贖回單位時無須繳付 5元定額印花稅。

8.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印花稅條例》，將適用於海外單位信託

計劃的豁免規定，擴闊至適用於屬香港證券的單位信託計劃。這項修

訂所產生的效果是，與基金經理發行屬香港證券的單位信託計劃下的

單位或與贖回該等計劃下的單位有關的轉讓文書，將獲豁免繳付《印

花稅條例》附表 1第 2(4)類所訂的 5元定額稅款。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9.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財政司司長在制訂財政預算案

時曾諮詢立法會議員，並已考慮各專業團體及公眾的建議。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0. 條例草案的政策事宜並無提交任何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 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議員

如無其他意見，條例草案可恢復二讀辯論。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2003年 9月 23日


